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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南直隶兵防体制的演变
苏　辰,罗 冬 阳

(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南直隶即留都南京,为明朝财经重心、政治副中心和军事重镇.其兵防体制历经前期首都变留

都、中叶操巡江统合、嘉靖防倭与文官提督扩权、晚期四子防区定型四阶段.因应迁都,形成守备班子统率常

设京营负责城防,而城防兵力有所削弱、其他卫所兵力有所增强,但前者仍主操守,后者则多役于屯与运.因

备倭,海防归入直浙闽备倭都指挥统辖.正统后,海道宁息,三地分设备倭.明中叶沿江治安恶化,始以南京

副或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江,统合江海防,镇戍营兵制和以文统武体制初步成型.嘉靖中,因防倭,该体制

全面展开,南北巡抚获提督军务权,参赞尚书获统合全南直军事权.倭平后,文臣提督权被制度化,参赞尚书

统合四子防区体制延续至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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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直隶,也就是南京,①是明初的首都,永乐迁都后的留都,明孝陵与祖陵之所在,经济与

财政重心,因此也是军事保卫重点区域之一.探讨该区域兵防体制及其效能,是明朝政治和军事史

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本世纪以来,学界尤为重视.② 但截止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

待澄清和深入.如南直隶兵防体制在明朝演变的整体面貌、特征,各部分的关联,尚属模糊、混乱.
本文尝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有关文献和史实,系统阐述有明一代南直隶兵防体制的演

变及其特征.

一、明前期京师到留都的兵防演变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滨江近海,因此海防和江防对其都有重要意义.此外凤阳(中都)皇陵(祖

①

②

明代广义的南京(南都)等于南直隶,或者说南直隶等于南京(南都),包括大江南北的１４府、１７州、９６县,直隶六部,其卫所直

隶中军都督府.如«明史»卷４０«地理(一)»云:“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标点本,第８８２页.此

用法,亦见王士性:«广志绎»卷２«两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标点本,第２１Ｇ３４页;顾炎武:«肇域志南直隶»,«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８６
册第５５９、５６５页)狭义的南京等于南京城,包括应天府的上元、江宁２县,而狭义的南直隶则指南京城以外１３府所领地域.(见申时行

«明会典»卷１５,“南京并直隶地方”.[１１]P３６５Ｇ３７０闻人诠«南畿志»卷１«畿土世代表»云:“国朝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建都.其十三府四

州为畿甸,直隶京师.”[１９]P５４)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广义的南京或南直隶称为南直隶,而以南京、南畿分别指称狭义的南京和南直隶.

王波«明朝江防制度探讨»(«江海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林为楷«明代的江防体制———长江水域防卫的建构与备御»(宜兰:明

史研究小组,２００３年版)探讨了南直隶兵防组成部分的江防制度及其演变,而林为楷«明代的江海联防———长江江海交会水域防卫的建

构与备御»(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陈博弈«隆庆以后南直隶之营兵与江海防»(«明史研究论丛»第１１辑,北京:故宫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版)进一步着重探讨了嘉靖以降的南直隶江海联防体制.陈博弈«明代南直隶海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研

究了因防倭而建立的南直隶海防及兵制变化.周忠«明代南京守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探讨了明代南京守备的

官制、人选及其职能.明代军事史专题研究论著,如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有关部分

介绍了南直隶的镇戍和营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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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之守卫,南京留都城防也是南直隶兵防的重要事务.南直隶兵防四事中,以南京留都城防为最

要,而以江防和海防体制之变迁为最丰富,中都留守最稳定.
作为明史分期概念,学界对明前期具体划界年代并不一致,本文为方便起见,将洪武至天顺看

做明前期(１３６８－１４６４).明前期南直隶的兵防体制,大致又可划分为三个时段:洪武建文(１３６８－
１４０２)、永乐(１４０３－１４２４)、洪熙至天顺(１４２５－１４６４).在这三个时段,四事的统合机制有所差异.
总的来说,有明一代南直隶的兵防都是围绕南京城的安全保障来展开的.

洪建时段是南直隶的首都兵防时代,南直隶的驻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南京城为中心,驻
有４１卫１所重兵,兵力约在２０万,是南京卫城防兵,可简称南京兵.其中锦衣卫等１２卫为天子亲

兵,归皇帝直接统帅,其余各卫所分隶五军都督府.其驻地集中分布在城内东北部,城外驻２卫,江
北驻１０卫;江北１０卫中的６卫驻扎在应天府属长江北岸的江浦县,防守江北要地;而滁州、和州各

１卫,是江浦县的外围要地;另外定远县驻２卫,以联络江浦和中都留守司[１]卷３«戎备志»,１４３Ｇ１４６.另一部

分是２７卫２所兵力,按满编制算,总兵力约１５．３万余,主要隶属中军都督府,个别卫隶属后军都督

府,可称为南畿兵.其中除中都留守司８卫１所守护皇陵外,其余１９卫１所分驻南直隶各府州及

江西九江府.

　　明朝洪武十三年以后军事体制,“[五军]都
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详见«兵志»
卫所中,以达于兵部”.而各地镇戍总兵、副总兵

官,则自都督以上选充;有大征讨,则命将挂印出

征,“既事,纳之”[２]卷７６«职官(五)»,１８５６Ｇ１８５７.

表１　永乐迁都前后南京军数变动①

南京卫所 南畿卫所

洪武 ２０７８２５ １５３０００
永乐 １６０２７３ ２０３８４０

变动百分率 －２０ ３３．２１

　　明朝建国之初,南京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是方国珍、张士诚残部逃据海岛的负隅顽抗,再加倭

寇的骚扰.两者又往往纠缠在一起.因此,此时期明朝特别重视水军和海防.自洪武三年始,水军

等２４卫,各置船５０艘,共计１２００艘.平时每船由军士７人“缮理”(维护管理),“遇征调则益兵操

之”[３]卷５４,洪武三年七月壬辰 .由此推算,２４卫平时“缮理”兵船的军士总数为８４００人,战时则应远高于此

数.洪武六年,为剿捕窜伏海岛的倭寇,明太祖纳德庆侯廖永忠言,于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置

多橹快船,“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

不可走”[３]卷７８,洪武六年正月庚戌 .翌年正月,遣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四卫舟

师出海巡捕海寇,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同年十月,始还朝复命.洪武八年,复
如此[３]卷８７,洪武七年正月甲戌;卷９３,洪武七年十月庚子;卷１０１,洪武八年九月己卯 .除派遣京卫精锐水师巡游海上剿捕倭寇外,
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年采方国珍侄方鸣谦言,遣信国公汤和往浙西东,于沿海设卫所,筑造城寨,驻兵

防倭.乃筑城五十九座,翌年完工[２]卷１２６,«汤和传»,p３７５４[３]卷１８７,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 .承担海防责任的,还有沿海

地方州县的巡检司.洪武二十三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

之”[３]卷２０１,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丁酉 .可见明初防倭实为积极防御,御海洋与固海岸并重,京卫军与直隶沿海卫

所军兼用,民兵与卫所军协防.
洪建时段未设专门的巡江、操江部队,甚至也没有常设战时组织京营,一般遵循有事自各卫所

征调部队、命将出征之例.可能的原因是开国之初,官兵离战阵尚近,卫所军战力尚强,而地方巡检

司之治安效率仍高,无须专练部队以应付.永乐帝以武力夺位,吸取建文帝无京师惯练之兵可用的

教训,在京城设三大营,将战时组织常设化,以拱卫南京.永乐五年,又于南京江东门外江浒新江口

(上新 河)设 水 操 营,官 兵 共 １７０００ 员 名,以 保 障 南 京 附 近 长 江 安 全,从 江 上 拱 卫 南

① 该表据«南枢志»卷１０３«兵志部兵额考»(«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华中地方第４５３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

第２８５３页)、«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５,«巡视屯马职掌(二)»(第４２６Ｇ４３１页)第４２６Ｇ４３１页所记嘉靖二十九年直隶庐州等四十六卫所名录.



京[２２]卷４,«复议定襄伯乞増操江官军奏状»,p５１８Ｇ５１９.① 这是操江的由来.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由皇太子居

守,三大营随迁,但南京亦保留相应建置.由表１可知,南京城防各卫所军２０％北迁,②而南畿卫所

则增加到３４卫１２所[５]卷１５,«巡视屯马职掌(二)»,p４２６Ｇ４３１,满编制为２０．３８４万人,比洪武时增３３．２１％.也就是

说,南京军数在迁都后是减少的,而南畿卫所的

军数则增加了,其原因可能与明成祖有意削弱南

京军力有关.而由表２可知,从承担的兵役比重

来看,南京卫所依次为操、屯、运,而南畿卫所则

为屯、操、运,换言之,虽然永乐后南畿卫所的兵

力超过南京卫所,但后者的兵力仍主要用于军事

防卫,而前者的兵力主要用于屯田和漕运.

表２　永乐迁都后南京卫所军役[６]卷４,«漕卒表»,７７Ｇ８５

役种
南京卫所

军数 所占百分比

南畿卫所

军数 所占百分比

操军 １０５４７４ ６５．８１ ４７６０４ ２３．３５
屯军 ３３７３３ ２１．０７ ９３１７１ ４５．７１
运军 ２１０２６ １３．１２ ６３０６５ ３０．９４
小计 １６０２７３ １００ ２０３８４０ １００

　　永乐段海防主要问题仍是防倭,继续积极海防政策,而郑和下西洋可视作此政策的巅峰[７]１９Ｇ２１.
而在日常海防上,永乐段更强调沿海各地卫所的防倭职能.就南直隶而言,自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
始,设置了统辖南直隶及浙江、福建两省沿海卫所海防力量的“海道捕倭都指挥”或“防倭都指挥”,
初任官为都指挥谷祥、张翥[８]卷１９２,永乐十五年八月乙卯;卷２００,永乐十六年五月癸丑[９]卷７０,宣德五年九月丁卯 .张翥任防倭都指

挥一直到正统四年(１４３９),亦即统辖南直隶、浙江、福建三地的防倭都指挥存续了２２年.正统四年

八月,三地分设提督备倭都指挥[１０]卷５８,正统四年八月戊戌 .南直隶首任提督备倭都指挥是署都指挥佥事盛

琦,其具体差事是“往直隶扬州等处提督官军备倭”[１０]卷６２,正统四年十二月壬午 .简称“扬州备倭”.因其驻

地在江南金山卫,亦称“金山备倭”.所以,到永乐段,南直隶有了相对独立的南京守备和操江,而海

防也因为提督三地备倭都指挥的设立而相对独立.
洪熙天顺段南直隶兵防最大的变化是南京不再以皇太子居守,另设由守备太监(内守备)、守备

武臣(外守备)、南京参赞兵部尚书组成的守备班子作为南京兵防的最高协调机构[１１].另一变化是

自正统四年八月开始,南直隶与浙江、福建各自分设提督备倭都指挥(南直隶即扬州备倭).分设的

背景是此段倭寇的侵扰已非常稀少,“海道宁息”,再无须沿海各地联合防倭,仅需沿海诸省各守信

地,防备零星偶发倭患[１０]卷６３,正统五年正月丙寅 .也因为倭患稀少,水军出海巡哨之制废弛.③ 第三个变化

是大江南北分遣文臣巡抚,兼督属地卫所[１２]卷４,«凤阳»、«应天»,３２２Ｇ３７４.

二、明中叶操江和巡江的强化与统合

本文所称的明中叶,指成化到正德时期(１４６５－１５２１).成化初,沿江的社会治安开始恶化.成

化元年九月,鉴于长江水域自苏州、扬州到九江、湖广,盐徒窃发,劫掠官民客商船只,户部会官议

准,令南京守备等官,“自镇江至九江等处,差拨操江官军,自孟渎河至苏松通泰等处,差拨备倭官军

巡捕,给以口粮,候贼徒屏息革罢”[１３]卷２１,成化元年九月辛未 .这是动用南直隶操江和备倭部队分别增强上

江和下江治安力量的临时举措.但操江部队却将巡捕私盐贩当成了发财机会.成化二年闰三月,
总督南京粮储右都御史周瑄弹劾都督陈旺奉命统领操江官军剿捕盐徒,却“反与之通贿”,请简派风

力御史,“奉敕监督巡捕官军”,获批准[１３]卷２８,成化二年闰三月癸酉 .这大概是巡江御史的由来.次月,都督

陈旺被撤回,改派遂安伯陈韶“往南京操江,兼巡捕沿江盐徒盗贼”[１３]卷２９,成化二年四月丁卯 .未曾料,地位

①

②

③

«明史»卷９１,«兵志三»(第２２４８页)所记设于洪武初,不确.

«明神宗实录»卷１３４,万历十一年闰二月丁丑,南京兵部尚书潘季驯奏:“留都操军原额十有二万”.又«南枢志»载:“迁鼎以

后,南兵额一十二万六千五百”(«南枢志»卷１０３,«兵制部»,«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华中地方第４５３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

２８５３页).可见这个１２万余为永乐迁都后操军额.南京城防卫所屯军３３７７３名,未见北迁.所以未迁总军额应为１２６５００＋３３７７３＝

１６０２７３名.

«筹海图编»卷６,«直隶事宜江南诸郡»云:“旧制,金山卫所造船各有定额,俱就各卫所派拨巡军,在海巡逻.正统间,因海

患宁谧,或以船为虚费,题准以江船易马,而哨船之制遂废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第４２２页)



越高越贪渎,陈韶所捕盐徒,“俱纳赂而纵之”.因此,又增派一员“风宪重职,前往淮扬等处提督巡

捕”[１３]卷４４,成化三年七月壬午 .
首任提督巡江都御史是南京督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１３]卷５７,成化四年八月己酉 其巡江范围,从“前往淮

扬等处提督巡捕”和为镇江卫千户等请功来看,是上自九江下到长江口,其权力级别高于上江的操

江武臣和下江的扬州备倭,是两者的总管[１３]卷６８,成化五年六月乙丑;卷１０１,成化八年二月丙戌 .于是就初步形成了以

南京督察院都御史(右副都御史或右佥都御史)总督操江武臣和扬州备倭巡江的体制.

图１　都御史总督巡江

　　第三任提督巡江都御史胡拱辰曾短暂以“奉敕提督操江兼

督巡江”.操江兼巡江(或提督巡江兼操江),是很重要的扩权,
意味着提督都御史对新江口营等军事单位的平时训练和遂行巡

江之外的其他军事任务,都有监管权,其实是削弱了守备、参赞、
南 京 兵 部、 操 江 武 臣 等 衙 门 和 官 员 的 权

力[１３]卷１１４,成化九年三月甲午;卷１１９,成化九年八月丁卯 .此后成化一朝无提督巡江

都御史兼督操江者.其中成化二十年对巡江体制统属关系的明

确规定,[１３]卷２５８,成化二十年十一月戊戌 值得重视,如图１.该规定中的南

宁伯毛文是提督江操兼管巡江,指挥宋纲是仪真守备,指挥陆宣是九江守备,两守备分别始设于成

化五年和十三年.
先是成化四年五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冯瑶奏,新江口营操江官军设置的目的在于保障南京根本

重地,控扼长江南北要冲,而长江万里,港汊众多,盐徒出没不常,操江官军巡捕盐徒,疲于奔走,效
果难期,有妨正务,建议“操江官军照旧操守,附近巡捕,而于镇江、仪真、太平、九江等要害之处,各
选老成指挥镇守,兼同巡江御史,提督沿江军卫有司,多方缉捕”[１３]卷５４,成化四年五月己卯 .朝廷纳其议,于
五年正月设仪真守备,以署都指挥佥事都胜充任,并“提督扬州、通、泰等处军马”[１３]卷６２,成化五年正月甲戌 .
成化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仪真守备曾短暂兼管扬州备倭.成化十三年,经南京守备成国公朱仪等

建言,增设九江守备[１３]卷１５５,成化十二年七月戊申条、丁巳条;同书卷１６１,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 .从图１可以看出,都御史总督巡

江的统帅层次一共是三级,但上级与下级之间不是简单的统属关系,最高级可以越级统辖;同级不

同官员的权力也不平等,权力大的可以兼辖同级官员的下属.可见,在明代军事指挥官僚制度上,
贯彻的不是简单的分层管理原则,而是兼顾了分层管理与各职位间权力制约以及集权原则,或者

说,是一种复杂的分层管理体制.另外,人事制度上,三级五官都是奉敕行事的钦差,其任免权和赏

罚的权力都在朝廷,可保障下级对上级不会形成人身依附而忠于皇朝.在这个巡江统帅体制之外,
还有南京守备班子、应天巡抚、巡江御史的监督.弘治改元后,提督巡江有兼有不兼提督操江者.
到弘治八年,自杨守随始,提督巡江都御史兼管操江,成为定制[１４]卷１０２,弘治八年七月己丑 .因操江权力重,
后称“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操江文武并置、都御史统辖的体制对江防效率提升作用很难评价.单就统帅和指挥而言,该体

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操江官和南京守备之间存在权力制衡关系可能降低效率.二是操江官,尤
其是文操江的统辖整饬力难以下沉到基层兵防单位.

正德八年,管理操江怀宁侯孙应爵奏,新江口营战巡船损坏过半,盔甲之类不敷用,“屡移文内

外守备衙门拨造给领,皆为所遏;又将管操指挥周大伦等取回杂差,占吝不发”,以求罢相抗议.而

守备太监黄伟则讦告孙应爵及操江都御史张津“为指挥赵山所诱,欲事纷更,语侵臣等”.当然,此
种制衡关系,其初衷本在以牵制收集权之效,效率考虑在其次,对两者间龃龉,朝廷只是戒饬“务循

旧规,协和行事”[１５]卷１０３,正德八年八月戊戌 .而操江官统辖整饬力难以下沉,一旦有事,则尴尬毕露.正德

七年夏,“流贼”刘七在中原遭沉重打击之余,率舟１３只,众不过５００,自湖广黄州顺江而下,江防官

兵皆 望 风 奔 溃,提 督 操 江 兼 巡 江 都 御 史 陈 世 良 “率 兵 出 御,事 急,隐 芦 荻 中 得

免”[１５]卷１７８,正德十四年九月甲午“陈世良小传”.



其实,正德时社会治安更趋恶化.正德初元,即有崇明海盗施天常之乱.乱平后,总结教训,以
为无专职督察军卫巡捕官所致,乃“添设兵备副使一员,常驻太仓,往来崇明沙上,提调军卫有司,兼
理四府五卫词讼,并水利、屯田”[１５]卷１７,正德元年九月壬辰 .此即苏松常镇兵备道.南直隶地区最早设置的

兵备道当是颍州兵备道,始设于弘治十年[１４]卷１３１,弘治十年十一月壬寅 .正德年间在江防区因为“盗贼”而添

设的兵备 道,还 有 正 德 五 年 十 二 月 复 设 后 经 制 化 的 徐 州 兵 备,和 次 年 正 式 设 置 的 九 江 兵

备[１５]卷７０,正德五年十二月庚寅;卷７５,正德六年五月戊寅 .因南直隶无按察司,这些兵备道皆于邻省系衔.颍州、苏松常

镇、徐州、九江四兵备辖区,都具有突破一级行政区划,管辖部分邻省卫所的特点.换言之,其管辖

区域与南直隶各卫所的隶属关系相一致,较南直隶的行政区划要大,体现了明朝统治者突出南京军

事守备的重要性[２]卷９０,«兵(二)»,p２２００Ｇ２２０１.在万历«明会典»里,四兵备分属应天、凤阳和江西三巡抚.实

际上该四兵备接受的是多头领导.除了对应的上级巡抚外,在江防上事务,他们要接受操江都御史

和巡江御史节制.因此四兵备的设置,有助于操江都御史统辖整合力的下沉,同时也强化了巡抚对

属地兵防和治安的统辖.
四兵备辖区并未完全覆盖南直隶全境,徽州府、宁国府、应天府和广德州不在其范围之内.究

其原因,应天府及其附近江面为南京守备、新江营直管之地,广德州和徽、宁二府多山,不濒长江,治
安相对稳定.

由内外守备、参赞组成南京守备班子对南直隶的兵防具有建议、统合之职责,而自成化二十三

年始,参赞专用南京兵部尚书[２]卷７５,«职官(四)»,１８３３.

三、嘉靖防倭与直浙兵防整合及提督文官扩权

嘉靖八年八月,因浙直有海贼逃军盗贼之乱,设江淮总兵官,“提督上下江防,巡捕盗贼”.其职

责与操江武臣基本相同,但获得的实际授权要高一个级别,与操江都御史基本重合.此次江淮总兵

官 之 设 系 临 时 命 将 出 征, 事 毕 即 罢, 并 未 改 变 南 直 隶 武 备 的 组 织 结

构[１６]卷１０４,嘉靖八年八月癸酉;同书卷１１４,嘉靖九年六月己未 .嘉靖十九年六月,京口闸淤阻,漕粮改拨民船,粮船由孟河

入江 绕 行,多 遭 海 寇 抢 掠,因 此 再 次 设 立 江 淮 总 兵 官,至 二 十 九 年 六 月 裁

撤[１６]卷２３８,嘉靖十九年六月庚午;同书卷３６１,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丙辰 .此次重设江淮总兵官,调整了其属下扬州备倭和仪真

守备的防区及职权,“将江南金山备倭都指挥去总戎职衔,专备倭兼捕盐徒盗贼,自应山龙潭巡检

司,直抵镇江、苏州、太仓、镇海、金山等卫,嘉兴、松江、吴淞江、崇明、南汇、青村等所,皆属之.江北

仪真守备都指挥,专禁捕盐徒盗贼,亦兼备倭御(銜),自六合县,至仪真、杨(扬)州、通州、狼山、海门

及掘沟(港)各营寨,高邮、盐城、海州、东海等卫所,皆属之.其杨(扬)州府巡捕同知,令专注(驻)瓜
州松(沿)江防捕,不得擅离职守.”[１６]卷２４９,嘉靖二十年五月庚寅 金山备倭与此前的扬州备倭相比,有两点不

同:第一是地位下降.扬州备倭的全称是“总督(或提督)直隶扬州等处备倭”,地位是“总戎”,也就

是总兵官.而改为金山备倭后,其地位只是“偏裨”.第二,防区调整.扬州备倭管的是南直隶沿海

大江南北的海防,亦即“备倭”,带管下江捕盗[１５]卷４４,正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而金山备倭防区仅限于下江南岸

的江防和海防.相对来讲,仪真守备的地位有所提升.据成化二十年例,涉及下江捕盗事务,仪真

守备要受扬州备倭及操江武臣的节制,而改设后,仪真守备的地位与金山备倭平齐了,而其辖区也

有所扩大,自下江江北江防一直扩展到江北沿海,也就是统管下江江北的江防与海防.
嘉靖三十二年以后,因防倭,南直隶兵防体制进入密集调整期.该年夏,倭寇重挫于浙闽,遂北

上犯苏松.五月,设金山海防副总兵.同月,又添设金山参将一员,驻金山,因其防区为苏松二府,
故 又 称 苏 松 参 将. 七 月, 相 应 设 立 分 理 苏 松 等 处 海 防 浙 江 按 察 司 佥

事[１６]卷３９８,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庚午、甲子;卷４００,同年七月甲子 .因海防副总兵之设,金山备倭成为赘疣,于嘉靖三十四年

七月裁革,改设参将两员,除前设的苏松参将外,暂设一员守常镇.同时将苏松常镇兵备道分设为

二,一为苏松兵备,一为常镇兵备[１６]卷４２４,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戊申;卷４２５,同年八月壬辰 .此外,上江增设应天兵备副使



一员,“于句容、溧阳、广德往来驻扎,选调建阳、宣州、新安三卫官军并所属民兵相兼操练,听督抚官

调遣”[１６]卷４２４,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壬子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因盗杀安庆守备黄佐,为防推诿,明廷扩充九江兵

备道辖境和权力,以池州府、安庆守备并听其节制[１６]卷４６０,嘉靖三十七年六月癸巳 .而江北,在嘉靖三十二年

九 月, 增 设 分 守 通 泰 等 处 参 将. 次 年 五 月, 并 置 整 饬 淮 扬 海 防 兵

备[１６]卷４０２,嘉靖三十二年九月甲子;卷４１０,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庚戌 .
随着倭患益发严重,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设总理浙直海防事务总兵官,次年三月,准令照各边

镇例,“总兵则曰镇守,屯临山;副总兵则曰协守,屯金山.遇警则不拘水陆,皆得从宜调度.其体统

视巡 抚,得 节 制 各 路 参 将. 参 将 视 兵 备,节 制 守 备 以 下. 州 县 佐 贰 不 得 与 副、参 抗

礼”[１６]卷４２８,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戊申;卷４３３,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戊辰 .如此,则南直隶江南海防被纳入到跨省镇守总兵的统

一指挥之下.
在江南海防各将领被纳入浙直总兵统辖之后,江北通泰参将于嘉靖三十七年六月被升格为狼

山副总兵.而江北滨江沿海亦渐次增设大河口把总(海门县境)、周家桥把总(泰兴江边)、掘港守备

(掘港场迤东５０里)、盐城参将等,仪真守备信地实际上被分割.至同年十月,经江北巡抚李遂奏

准,调整仪真守备和狼山副总兵信地,原先由仪真守备节制的天长南、到江都、高邮一带陆防,归狼

山副总兵节制,仪真守备的信地收缩为上起新港(属太平府繁昌县),下至六合(属应天府)、仪真、瓜
洲(属扬州府)的江防[１６]卷４６０,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乙酉;卷４６５,同年十月丙寅 .

由于嘉靖三四十年代南直隶面临的重大威胁是倭寇侵扰,镇戍营兵及其各级将领的增设,主要

分布于三江口、圌山以下长江两岸及沿海一带.万历«明会典»所载南直隶镇戍将领中,提督、镇守、
参、游共５员,设于嘉靖间者４员,皆在此区域.守备６员,嘉靖间增设者４员,３员皆在此区域.其

中仅泗州守备一员在三江口、圌山一线以上,其职责主要防守祖陵,但靠近洪泽湖,倭寇甚时,防倭

亦 是 其 重 要 职 能. 把 总 １３ 员,其 中 １０ 员,皆 嘉 靖 间 增 设,都 分 布 在 此 区

域[１７]卷１２７,«镇戍二将领下南直隶»,p２６３１Ｇ２６３３.所以,嘉靖年间南直隶兵防体的变化都是围绕海防强化中心展

开.此前的海防和江防,从统率体制看,其实一体.即所谓操江都御史“自九江以抵苏松通泰,凡地

方缓急,寇盗盐徒出没,听调兵禽(擒)捕,盖综江海诸务,于事权至重”[１８]卷２３,«兵志二»,１５４１.嘉靖三十二

年五月,因倭寇迫近南直隶,言路要求再设总兵官,并颁敕明确操江都御史海防权责,但朝廷处理结

果是暂设提督海防副总兵,其“应用兵粮,巡抚并操江官协议以闻.操江都御史敕书不必更

换”[１６]卷３９８,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庚午 .所谓巡抚,此时当指应天巡抚和凤阳巡抚.应天巡抚初设于宣德五年,最
初使命为总督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税粮及相应卫所屯田、巡抚应天等府卫,虽有监督卫所官军操练、
调兵剿杀盗贼的授权[１９]卷５,«巡抚敕»,p３３０Ｇ３３２,但并不能调动镇戍营兵.而凤阳巡抚一般由漕运总督兼任,
始设于景泰.但遇到重大灾荒和治安恶化时,巡抚一职会独立出来,其军事授权类似应天巡

抚[１２]卷４,«凤阳»,３２２Ｇ３３５.到倭患严急,操江都御史海防之务不堪重负,永乐以来统合南直隶沿海备倭的

扬州备倭又不复存在,且事关南直隶大江南北治安,在朝廷未完全明确抚操海防权责时,应天巡抚

要求“以便宜调山东、福建等处劲兵”抗倭.同年七月,兵科都给事中王国祯建言,认为操抚协同行

事,“平居既苦于牵制,临事又易于推诿”,要求海防专任一官,同时要求赋予山东、辽东巡抚海防专

敕.经吏、兵两部复准,“应天、凤阳、山东、辽东巡抚都御史,以本职兼理海防,各别给敕书行

事”[１６]卷３９９,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壬辰;卷４００,七月甲子 .这样,应天和凤阳巡抚的海防权责便明确了.该两巡抚“兼理

海防”权 力,在 明 朝 行 政 法 典 里 都 被 表 述 为 “提 督 军 务”,并 表 示 该 权 力 皆 因 “倭 警”而 增

添[１７]卷２０９,«督察院(一)督抚建置»,４１５６、４１５８.可见,以前操练卫所官军和调兵剿杀盗贼的授权都不属于“提督军

务”.因此,可以推论,此“提督军务”权力,特指指挥营兵作战,与总兵官、参将之提督军务一致.
应天、凤阳两巡抚“兼理海防”后,操江的海防权责并未明文去掉.然而,此时两巡抚和操江都

御史都在浙直闽总督的节制之下.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闽浙倭患起,明廷遣右副都御史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主持平



倭.因其厉行海禁,得罪当地势家,被陷害自杀,海防大弛,倭寇炽作,并寇南直隶,波及山东.三十

三年五月,明廷命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张经“不妨原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
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以平倭患[１６]卷４１０,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丁巳 .同年十一月,张经去参赞,专职“讨贼”.
这是设置节制六直省总督,统筹平倭,而监以钦差督察军务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三十四年五月,张
经被劾下狱.周珫、杨宜继为总督,因受制于赵文华,难展布,节制不行.至三十五年二月,杨宜罢,
浙江巡抚胡宗宪升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浙闽军务[２]卷２０５,朱纨、胡宗宪诸传 .周珫任

总督在三十四年五月到六月间,其管辖区域,当已调整为南直隶、浙江、福建[１６]４２３,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壬午 .胡

宗宪升任总督后,于嘉靖三十九年五月,要求坐实总督三省、节制各巡抚与操江都御史的权力.明

廷升其为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抚操等官与其相见,“毋得纯用兵(宾)主敌礼,总兵以下皆戎

服庭谒”[１６]卷４８４,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 .因此,嘉靖年间,不论文武,南直隶的兵防体系成为浙直闽总督所统

跨省战区“镇”的一部分.
虽然凤阳巡抚、应天巡抚和操江都御史都在浙直闽总督节制之下,但三者在嘉靖抗倭中提督军

务权力的变化却不完全一致.操江都御史的海防权虽未明文裁撤,却实际上已被凤阳、应天两巡抚

的“兼督”架空.而凤阳、应天两巡抚获得的实际提督海防权力亦不相同.因江南与浙江地理紧密

相连,镇戍营兵设置完全一体化,应天巡抚的提督权受到浙直闽总督直控制约,难以展布.而凤阳

巡抚相对独立.故嘉靖抗倭中,凤阳巡抚李遂成为纯功无罪之方面大员,升官荫子,由南京兵部侍

郎,再迁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２]卷２０５,嘉靖抗倭相关诸人物列传 .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的权力,在李遂任期中获得实质性提升.嘉靖倭乱中,为协调大江南南

北军事行动,先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明廷令江北池河新营接受江北抚按和南京兵部的双重节

制[１６]卷４０５,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丑 .又为拱卫留都,保护陵寝,嘉靖三十四年于南京增设振武营,主要以招募

充伍.以招募补充世军之不足,乃嘉靖平倭期间南直隶兵役制度的部分调整.嘉靖三十九年二月,
四十年五月,两营接连发生兵变.李遂时为南京兵部侍郎,镇抚之.尚书江东因兵变落职,李遂接

任.兵科左给事中张益上言,以为两营连年兵变,乃因南京五府与兵部“衙门相等,原无统摄,且内

而 操 江 都 御 史,外 而 巡 抚 都 御 史,事 体 俱 不 相 关. 仓 卒 有 警,参 赞 尚 书 坐 致 束

手”[２０]卷１８,«请重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事权疏»,第４７７册,５２５[１６]卷４９７,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丁未 .要求给新任尚书李遂扩权.经兵部

复准,“[南京五府]佥书都督,既分管振武、神机、大小教场,以后俱听参赞节制;应天、淮扬巡抚都御

史,凡事与参赞叶同计议而行;副总兵、参、游、兵备等官,俱听参赞委用.未尽事宜,悉听参赞便宜

处 置.”当 然,这 一 扩 权 属 于 临 时 授 命,其 扩 权 敕 谕,须 于 “平 宁 之 日,径 自 奏

缴”[２０]卷６,«复左给事中张益等增定参赞尚书职掌疏»,第４７７册,２５２.李遂因有凤阳巡抚期间统兵平倭的战阵经历,又善笼络

将领,升任尚书后,循边镇例,奏准以旧部将领及亲兵调用南京京营,软硬兼施,“留都自是无患”.

四、南直隶兵防四子防区体制的定形和微调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胡宗宪被逮至京,而此时东南沿海倭患已基本平息,浙直闽总督缺遂罢

不补[１６]卷５１５,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三省作为一大防区“镇”的临时体制宣告解体.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庚

辰,浙江巡抚赵炳然奏海防八事,明廷全部批准,意味着浙直防区因平定倭患而合镇的指挥体制恢

复为分镇体制.但并非简单恢复,而是有所调整.
首先是南北巡抚和操江都御史的信地、权责有了明确划分.同年八月,划定南北巡抚与操江都

御史信地:“以圌山、三江会口为界,其上属之操江,其下属之南、北二巡抚,万一留都有急,则二巡抚

与操江仍并力应援,不得自分彼此”;并规定:“今后不系操江所辖地方一切事务,都御史不得复有所

与”[１６]卷５２４,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丙辰[５]卷３１,«申明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专责成疏»,３Ｇ１３页[２１]卷１３,«议复操江兵费事宜疏»,２１１Ｇ２１３.这 样,南 北 两 巡

抚的海防信地和操江都御史的江防信地就以圌山和三江会口为界,清楚地区分开来.江防和海防

的信地划分,在嘉靖四十二年以后,应该是相当明确的,这在万历五年刊刻的«江防考»和天启本«武



备志»中都有清晰的文字记载和图示.但是目前的研究未注意到,«江防考»和«武备志»中,都有“信
地”和“分布防汛信地”两类信地的记载.① 前一类信地,即平时信地的划分,后一类即防汛信地的

划分.平时信地划分中,于江海防交汇处,有相邻营兵会哨制度.而防汛信地划分则规定了一旦有

事,海防、江防力量的联防机制.当然,不论是江防还是海防,其首要目标是保障留都安全,因此,江
防、海防之间的防汛协作机制也同时成立.这一江防和海防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体制,一直延续

到明末.
其次,在提督军务文臣信地调整的同时,南直隶武臣的设置随后也做了调整.嘉靖四十二年十

月,改南直隶狼山副总兵为镇守总兵官,兼辖江南江北[１６]卷５２６,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可见在浙直合镇向分

镇调整之初,明朝高层也是遵循一般军镇的惯例,将南直隶总设为一镇.翌年二月,“更定镇守江

南、分守江北信地,以江南属之总兵刘显,专驻吴松(淞),以江北属之副总兵王应麟,专驻狼山.各

更敕书并铸关防给之”.这仍是将南直隶统设一镇的思维,只是调整了镇守和分守的驻地,确定驻

吴淞的江南总兵官为镇守,驻狼山的副总兵为分守.但同年六月刘显改镇浙江后,接任者降为副总

兵,仍称镇守江南[１６]卷５３０,嘉靖四十三年二月癸亥;卷５３５,同年六月癸酉、己卯 .这样,镇守江南副总兵和狼山副总兵的地

位就一致了,没有了节制和被节制关系.所以,在万历«明会典»里,前者称镇守,而后者称提

督[１７]卷１２７,«镇戍二将领下»,２６３１.这也就适应了大江南北分置两巡抚提督军务的体制.也就是说,嘉靖四

十二年后,南直隶的兵防确立了由京营、操江、江南镇、江北镇四子防区构成的体制.
四子防区体制,贯彻了“留都海防相为表里”的原则.“[嘉靖三十九年]振武营兵变后,诸将务

姑息,兵益骄.给事中魏元吉荐[刘]显署[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节制其军.[刘]显挈蜀卒五

百人往,一军帖然.”[２]卷２１２,５６１８嘉靖四十二年,刘显曾任统管大江南北的狼山总兵官.随后确立的大

江南北分镇体制,大概因该职权力过大,不便制衡.鉴于南京各营卫兵骄悍难用,郑若曾认为,“留
都海防相为表里”,建议:以“功能素着总兵一人,如俞大猷、戚继光者,置之于吴淞江口而带衔于留

都,列诸五军都督春汛将近,则总兵亲驻吴淞江,以为参、游之领袖,小阳汛亦如之.防汛毕日,
则总兵归坐五军都督府,而调水兵一半至龙江关,与南京水军夹操;陆兵一半至大教场,与南京陆军

夹操如是,则隐然示在外之兵至强至众,足以防护皇都,而若无藉于四十八卫,在外之将愈出愈

奇,足 以 定 祸 变 而 不 专 倚 乎 五 府,兵 部 所 以 阴 折 夫 群 邪 眇 视 之 心,而 贻 留 都 之 安

者”[２２]卷１下,«海防论三»,第７２８册p３３Ｇ３４.郑若曾的这一建议,当是来自对上述刘显事迹的理论抽象.
第三,嘉靖东南倭患时期,南直隶以文臣统合军事力量的趋势得到发展,进一步下沉到道、府一

级.这一趋势,在嘉靖四十二年以后仍在继续,最终形成以文臣分层统帅为核心的省道府县四级整

合体系.
自弘治以来,南直隶陆续设置颍州、徐州、苏松、常镇、应天等兵备道及淮扬海防兵备道,江西九

江兵备道亦归操江都御史及上江御史管辖.嘉靖四十一年九月,裁应天兵备.同年十月,裁革常镇

兵备副使,仍并其兵防诸务于苏松兵备[１６]卷５１４,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卯 .嘉靖四十五年,因剿捕“矿贼”,将徽州

府划归浙江金衢严兵备管辖.至隆庆六年六月,经应天巡抚张佳胤、操江都御史张卤奏准,复设应

天兵备,改名徽宁兵备道,“住扎池州府治.除应天京府、上江京县外,其徽(州)、宁(国)、池(州)、太
(平)、安庆五府,广德一州,应天在外句容等六县,及新安、建阳、宣州、安庆各卫所,皆属统辖.平时

操练兵壮,查理钱粮、堤防、盗贼,仍不时巡历地方.如遇江贼、矿徒窃发,相机剿捕一应兵备事

务,俱听巡抚、操江、巡按等衙门节制.其安庆府旧属九江兵备,徽州府旧属金严衢兵备,遥制空名,
悉 皆 罢 去  江 西 九 江 兵 备 道, 照 旧 仍 属 操 江 都 御

史”[２３]卷５,«疏稿»,«兵部为请复重地宪臣以图治安事»,１７４Ｇ１７６[２４]卷２,隆庆六年六月庚午 .

① 两类信地的区分,见(明)吴时来:«江防考»卷３«信地»(史部第２２６册,第１５２Ｇ１７２页);(明)茅元仪:«武备志»卷２２０«江防二

信地一»、卷２２１«江防三信地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９６６册第１２６Ｇ１４７页)



这样,到明神宗继位,南直隶地区就存在一共存在五位兵备:苏松常镇、徽宁、颍州、徐州、淮扬

海防,另外江西的九江兵备隶属操江都御史管辖.兵备按照所辖事务,要接受多个上级管辖.其钱

粮事务、地方军务,属相应巡抚、巡按监管,而操江、巡江事务接受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管辖.
另外,嘉万间各府海防同知、江防同知的设立,保障文官提督军务权力下沉到基层军事单位.

在兵备道之下的府卫一级,南直隶海防方面,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曾于“苏松二府各裁革水利通判

一员,添设同知一员,专理海防,各照信地驻扎防守.”万历二年正月,照海防同知例,“将应天府治

中、太平、池州、庐州、安庆、九江等府各该同知,俱不妨原务,责令管理江防.凡境内官兵,不论游

兵、守备、中军、军卫、有司、巡检,俱听点闸.每月将差点过官兵数目,及有无失事缘由,申报操江衙

门 查 考. 遇 有 盗 贼 生 发, 即 便 严 督 各 该 官 兵, 互 相 追

捕”[１２]卷５«疏稿»,«兵部为酌议江防专官以便责成以靖地方事»,p１９１Ｇ１９２[１０]卷２１,万历二年正月戊子 .这样,江防同知就可以弥补上级操江

衙门的巡历不周,实现文官提督系统对营兵、卫所军和地方巡检司弓兵的统合督察和全时段覆盖.
第四,在南京兵部方面,嘉靖间的扩权得到确认,成为定制.本来南京参赞兵部尚书节制南京

诸京营、协调抚操、委用副、参、游、守、兵备等官,便宜处置未尽事宜的权力,属于给李遂的临时授

权.但嘉靖四十五年初,李遂致仕后,经兵部尚书杨博奏准,将扩权敕谕颁给接任者胡松,“钦遵行

事,不必奏缴”[２３]卷１８,«请重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事权疏»,第４７７册,p５２５.

五、结　语

南直隶兵防体制是明朝统治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明朝所面临外部军事压力、内部治安环

境的变化,及其本身社会政治基础的变迁,为履行其拱卫留都、防护陵寝、保障财税重地及漕运与黄

金水道的使命,不断调适整合,既有明朝全国兵防体制的共性,又有南直隶的特殊性.明太祖建国,
以南京为京师,而以卫所世军制建军,将军事系统建造为一相对封闭的独立系统,其兵源取自军户,
其军饷冀望军士屯田自给,遇战事,则临时选调各卫所军弁编伍,命将统率出征,事毕各还原单位.
此种体制,于王朝之初,挟一统群雄之建国武功,兵将尚且惯战,官兵之间仍存同功一体之念,能有

效地履行其军事职能.明太祖于南京屯２０余万重兵,虽无常设战时组织,临时命将出征,南伐北

讨,亦屡屡克奏肤功.南京临江濒海,元末以来的倭寇骚扰,延至明初,为难去之痼疾.外交折冲既

无成功,而兴师问罪,又难毕其功于一役.于是有沿海卫所与巡检司之布置,军民结合,以点带面,
常备而不懈,又有京师水操军主动出巡海面,攻防兼顾.

至永乐迁都后,南京地位降为留都,部分兵力分调北京,但孝陵、祖陵俱在,财赋重心、黄金水道

依然如故,而倭患未绝,且明成祖鉴惠帝之覆亡,遂有京军三大营之设,以确保居重驭轻,又于新江

口立水操营以固江防,再整合南直隶、浙、闽三地防倭力量,统设备倭提督,平战兼顾.又增置南直

隶在外卫所.其上以皇太子留守,总统南京各府部院.京都既迁,漕运复兴,南京卫所更有漕运重

役,而尤以南直隶在外卫所为重.
仁宣以降,不复以皇太子留守南京,而以勋臣守备,监之以太监,参赞以卿贰.承平既久,封闭

之军事系统渐趋腐败,于是救之以文臣.先是于江南遣侍郎巡抚,总督税粮而兼巡抚江南各府卫,
后以都御史总督漕运,与总兵官、参将共理其事而巡抚江北各府州卫所.倭患既缓,南直隶与浙闽

遂各设备倭提督,而海防遂弛.
成弘、正德时期,南直隶外患不至,而内忧频生,盐徒江寇,实繁有徒,巡江与江防成为南直隶兵

防的重点,而海防废弛如故.下江增置仪真守备,上江增置九江守备,同时又渐增兵备道以监督各

守备营和备倭提督营,上统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此时期以江防为核心,统合海防,镇戍营兵制

和以文统武体制,在南直隶初步成型.
嘉靖中叶,随着环球航路开通,海洋走私贸易空前活跃,于是日本武士与沿海走私贸易者合流

的倭寇勃发,荼毒东南沿海十数年.为平倭寇,明廷于南直隶添置营戍、兵备,予南北巡抚以提督海



防之权,收缩操江之海防权,上统以跨省总督,整合浙直兵防;遣将之外,又以选募和征发补卫所军

之颓败、南京营兵之骄弱.抗倭中,文臣提督军务权力获得迅速扩张.除南北巡抚得到提督军务权

力外,南京参赞兵书尚书获得了节制南京各营、协调抚操、任用各参、备、游、把和兵备的权力.
倭平后,南京参赞兵部尚书的扩权获得再确认而被制度化,从而成为南京守备体制和南直隶兵

防的核心.而海防同知和江防同知的设立,则让文臣提督军务的权力落实到基层.以南京守备所

辖京营、操江兼巡江所辖、凤阳巡抚所辖、应天巡抚所辖等四个子镇———子防区,上统以南京参赞兵

部尚书,构成南直隶总镇———大防区.这一体制本被寄予厚望,为明朝国运留后路,但崇祯末年,因
明廷授权不专,加上党争,以及崇祯帝不能乾断南迁、轻率自缢,明朝政权失去有力的中枢整合力

量,遂至求一偏安之局亦不可得.[２５]１６０Ｇ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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